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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61 号”文核准，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欣科技”或“发行人”）不超过 3,000 万股社会公众

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87 元/股，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

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公司系由润欣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0 月 9 日，自然

人葛琼、黄栩共同出资设立润欣有限，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2012 年 3 月 1 日，

润欣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以经审计的润欣有限截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的净资产

162,509,675.67 元为基础，按 1:0.5538 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份 90,000,000.00 股，

每股面值 1 元，其余 72,509,675.67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2 年 3 月 9 日，安永所出具安永华明（2012）验字第 60462749_B01 号《验

资报告》验证，公司全体发起人已按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其拥有

的润欣有限净资产人民币 162,509,675.67 元作为对公司的出资，其中人民币

90,000,000.00 元折股，股份总额为 9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余额

72,509,675.67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2 年 3 月 21 日，润欣科技领取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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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0400017985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 IC 产品授权分销商，主要通过向客户提供包括 IC 应用解

决方案在内的一系列技术支持服务从而形成 IC 产品的销售，分销的 IC 产品以通

讯连接芯片和传感器芯片为主。目前主要代理高通创锐讯、新思、恩智浦、思佳

讯、AVX/京瓷、普思等全球著名 IC 设计制造公司的 IC 产品，并拥有中兴康讯、

共进电子、大疆创新等客户，是 IC 产业链中连接上下游的重要纽带。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 IC 产品的分销，公司基于对 IC 产品性能和下游

电子产品制造商需求的理解，为客户提供包括 IC 应用解决方案在内的一系列技

术支持服务，在客户产品立项、研发、系统集成、量产等多个环节提供实验室和

现场的技术支持，使 IC 能够嵌入在客户终端产品中，实现预定的功能，帮助下

游客户快速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电子产品。公司向客户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本身

不收取费用，公司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下游电子产品制造商采购 IC 产品所带来的

销售收入。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公司分销的 IC 产品指广义的半导体元器件，包括集成电路芯片和其它电子

元件。公司分销的产品主要用于实现通讯连接及传感功能，具体包括无线连接芯

片、WiFi 及网络处理器芯片、传感器芯片、微处理器芯片等产品。 

（1）无线连接芯片：用于实现短距离无线数据传输和互联网接入的芯片，

包括 WiFi、蓝牙、NFC、Zigbee 等不同传输方式的芯片。该产品的主要客户包

括中兴康讯、惠州比亚迪等； 

（2）WiFi 及网络处理器芯片：用于实现 WiFi 或网络传输方式下的信号接

收、发射、路由分配、鉴权和网络处理的芯片或芯片组。该产品的主要客户包括

共进电子、达创科技等； 

（3）传感器芯片：一种微检测装置，能感应到压力、重力、振动等物理信

息，并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用于传输及处理。公司的传感器芯片包括触摸屏驱动

芯片、重力传感器芯片等类型。该产品的主要客户包括骏达光电、欧菲光等； 

（4）微处理器芯片：指执行控制指令和逻辑计算的芯片，具有体积小、功

耗低和模块化的优点。该产品的主要客户包括大疆创新、UT 斯达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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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射频及功率放大器件：射频及功率放大器件是无线连接电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无线发射机的前级电路中，调制振荡电路所产生的射频信号功率很小，

必须采用射频及功率放大器件, 获得足够的射频功率以后才能进行发射。该产品

的主要客户包括辉烨国际、达创科技等； 

（6）电容：电容是电路中普遍使用的电子元件之一，用于实现电荷的存储

及释放功能。该产品的主要客户包括旻城国际、承熙科技等； 

（7）连接器：用于实现不同电子元件连接及信号传输功能。该产品的主要

客户包括信利国际、大华科技等； 

（8）除上述产品外，公司分销的产品还包括变压器、电感、天线等多种其

他产品。 

根据公司所分销产品的具体应用以及行业特点，公司的客户可以划分为四大

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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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9.71 万元、3,845.01 万元和 1,969.36 万元。发行人 2014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3

年增长了 1.46%，2014 年的净利润较 2013 年下降了 4.35%。 

（二）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末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流动资产 46,444.07 43,503.49 43,607.80  38,604.00  

非流动资产 386.40 496.59 570.02  510.98  

资产合计 46,830.47 44,000.08 44,177.82  39,114.98  

流动负债 18,970.56 18,125.96 20,142.60  17,033.41  

非流动负债 170.41 170.41 170.41  170.41  

负债合计 19,140.96 18,296.37 20,313.01  17,203.82  

股东权益合计 27,689.51 25,703.71 23,864.81  21,911.16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51,238.92 101,061.00 99,604.66  94,123.38  

营业利润 2,307.23 4,193.02 4,163.40  4,507.04  

利润总额 2,306.09 4,477.44 4,640.49  5,061.25  

净利润 1,969.36 3,845.01 4,019.71  4,380.96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6.06 -476.72 7,698.02  1,4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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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15.71 18.76 21.37 19.84 

指标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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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3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2014 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2）22.97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2014 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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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履行上述承诺； 

“（3）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于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期间，本人每年转让

的股份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自股份公司离职，则本

人自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润欣信息承诺： 

“（1）在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若股份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股份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股份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

承诺的持有股份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3）在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公司每年减持所

持公司股票不超过本公司届时所持股份公司股票的 20%，减持不影响本公司对股

份公司的控制权。 

“（4）在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公司减持股份公

司股票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①本公司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

股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②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超过股份公司

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5）若本公司于承诺的股票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股份公司股票，股

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6）本公司将确保股份公司在本公司减持股份公司股票前 3 个交易日进

行公告。” 

2、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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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欣胜投资承诺： 

 “（1）在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若于承诺的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股份公司

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 80%。如遇除

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3）在本企业所持股份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企业减持股份公

司股票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①本企业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

股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②本企业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超过股

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③在股份公司股票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 80%的

情况下，本企业将减持所持公司全部股票； 

“④本企业将确保股份公司在本企业减持股份公司股票前 3 个交易日进行

公告。” 

（2）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领元投资、上海银燕承诺： 

“（1）在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若于承诺的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股份公司

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 100%。如遇

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3）在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公司减持股份公

司股票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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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公司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

股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②本公司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超过股

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③若于承诺的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股份公司股

票，在股份公司股票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 100%的情况

下，本公司每年减持所持公司股票不超过本公司届时所持股份公司股票的 20%； 

“④本公司将确保股份公司在本企业减持股份公司股票前 3 个交易日进行

公告。” 

（3）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金凤凰投资承诺： 

“（1）在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若于承诺的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股份公司

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 70%。如遇除

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3）在本企业所持股份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企业减持股份公

司股票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①本企业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

股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②本企业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超过股

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③在股份公司股票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 70%的

情况下，本企业每年减持所持股份公司全部股票。 

“④本企业将确保股份公司在本企业减持股份公司股票前 3 个交易日进行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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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时芯投资承诺： 

“（1）在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若于承诺的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股份公司

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 100%。如遇

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3）在本企业所持股份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企业减持股份公

司股票时以如下方式进行： 

“①本企业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

股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②本企业持有股份公司的股票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超过股

份公司股份总数 1%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③在股份公司股票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 80%的

情况下，在本企业所持股份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企业每年减持所持公司股票不

超过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公司股票的 50%。 

“④本企业将确保股份公司在本企业减持股份公司股票前 3 个交易日进行

公告。” 

3、其他股东承诺 

（1）自然人股东曹文洁、杨海承诺： 

 “在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赢领投资、君华投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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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本公司直接

或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4、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庞军、邓惠忠、胡惠玲承诺： 

“自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

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于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

年转让的股份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自股份公司离

职，则本人自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如本人在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

起十八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如本人在股份公

司本次发行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若股份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股份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股份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承诺的

股票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本人仍将忠实履

行上述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王晔、汪雅君承诺： 

“自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

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之股份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于本人担任股份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自股份公司离职，则本人自离职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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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润欣科技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润欣科技股本总额为 12,0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润欣科技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  

（四）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东人数为 50,524 人，不少于 200 人； 

（五）润欣科技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

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润欣科技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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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如国信证券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国信证券所制作、出

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

时发生重大遗漏，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国

信证券将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自行并

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

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10、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

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

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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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国信证券将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保荐协议，在本次发

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认

识到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与发行人

签订承诺函、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体系。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

表意见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需经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并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

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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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保荐机构特别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并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

示”以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国信证券认为润欣科技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润欣科技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条件。国信证券愿意推荐润欣科技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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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徐  巍                 赵  刚 

 

 

 

法定代表人：                 

                    何  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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